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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担保情况：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已提供担保余额

（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639,500 17,000 251,417.952145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49,700 2,000 90,700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90,000 2,000 11,500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公司

426,700 15,000 87,215.704599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140,000 2,000 1,500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30,000 2,000 11,500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141,500 10,000 49,500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40,000 18,000 1,500

浙江自贸区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91,000 2,000 1,5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上述表格中各被担保方均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全资子公司。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3、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瑞”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和

辉”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晋和”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瑞茂通” ）、那

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那曲瑞昌”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瑞茂通”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茂通”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卓瑞” ）和浙江自贸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自贸区瑞茂通” ）同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云成”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

司与北京云成签署了《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RMT-YCJF-202005001，公司在合计7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上述9家

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各被担保人的被担保额度划分详见“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2019年生产经营发展，公司结合2018年度担保情况，制定了2019年度担保额度预

测计划。2019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为379.034亿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其中公司

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209.25亿元；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

超过128.304�亿元；公司其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41.48�亿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舜英路交叉口兴瑞汇金国际2号楼4层

法定代表人：黄欢喜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供应链管理（制造业、金融业除外）；汽车租赁；房屋租赁；销售：煤炭、焦炭、有色金属（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前置审

批方可经营的除外）、钢材、铁矿石、棉花、矿产品（除专控）、肉类、预包装食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初级农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金融、期货、股票、证券类除外）；货物或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和技术除外）。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6,965,961,781.91�元；负债总额为5,129,459,990.51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3,090,161,366.46元，流动负债总额为5,129,459,990.51元；净资产为1,836,501,791.40元；营业收入为10,465,649,

973.20元；净利润为58,362,865.54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7,991,481,276.72元；负债总额为6,013,777,678.98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3,197,678,907.37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6,013,777,678.98元； 净资产为1,977,703,597.74元； 营业收入为2,550,951,

694.95元；净利润为41,201,806.34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公司出资13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72.22%；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晋和出资5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27.78%。

（二）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保税区兴业三路17号3幢506室

法定代表人：张首领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的批发（无储存）；供应链管理；焦炭、煤灰、燃料油、纸张、纸浆、金属材料、有色金属、钢材、铁矿石、棉花、矿产品、建

筑材料、计算机的批发、零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国内道路普通货运代理；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3,202,231,462.07�元；负债总额为2,072,356,524.49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884,899,999.98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072,356,524.49元； 净资产为1,129,874,937.58元； 营业收入为6,285,806,

698.97元；净利润为34,843,581.46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4,497,115,497.73元；负债总额为3,407,434,815.41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1,006,487,531.54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3,407,434,815.41元； 净资产为1,089,680,682.32元； 营业收入为2,119,218,

414.33元；净利润为-40,194,255.26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浙江和辉为公司的三级全资子公司。

（三）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明珠大道88号财政局304

法定代表人：饶锦龙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煤炭、焦炭；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信息咨询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

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5,223,605,786.21�元；负债总额为2,602,787,904.91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763,904,720.39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602,787,904.91元； 净资产为2,620,817,881.30元； 营业收入为3,970,132,

480.49元；净利润为963,216,948.40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4,949,367,891.56元；负债总额为2,330,733,625.52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451,366,545.75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330,733,625.52元；净资产为2,618,634,266.04元；营业收入为1,399,446,614.69

元；净利润为-2,183,615.26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江苏晋和为公司的一级全资子公司。

（四）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天培

注册资本：7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与供应链相关的信息咨询及技术咨询；物流方案设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

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皮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初级农产品、棉副产品的销售（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燃料油的购销售。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4,634,048,944.26�元；负债总额为3,387,936,935.62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1,086,220,118.92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387,936,935.62元；净资产为1,246,112,008.64元；营业收入为8,088,951,

880.39元；净利润为1,057,239,883.52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4,691,978,569.57元；负债总额为3,469,836,993.44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917,768,069.28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469,836,993.44元；净资产为1,222,141,576.13元；营业收入为1,500,044,639.28

元；净利润为-23,970,432.51�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前海瑞茂通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五）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那曲县拉萨南路39号

法定代表人：王卫东

注册资本：24,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经营与销售、一般经营项目：纸张、金属材料、计算机批发零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煤炭供应链管理咨

询服务、代理煤炭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采购、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

限内经营]。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2,743,187,946.35�元；负债总额为1,507,813,799.52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798,23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1,507,813,799.52元； 净资产为1,235,374,146.83元； 营业收入为2,128,380,

204.39元；净利润为11,808,868.28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2,904,392,946.76元；负债总额为1,681,263,710.17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662,23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681,263,710.17元；净资产为1,223,129,236.59元；营业收入为759,875,894.93

元；净利润为23,626,429.64�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那曲瑞昌为公司的四级全资子公司。

（六）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治市襄垣县王桥镇五阳村（五阳焦化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张首领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供应链管理；煤炭综合利用的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煤炭、焦炭、钢材、铁矿石的采购及销售；煤制品（不含洗选

煤）、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钢材、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不含木材）、电气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办公用品、橡胶制品、化工原料（不含

易燃易爆品、兴奋剂、危险剧毒品及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或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235,691,804.23元；负债总额为155,485,500.71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46,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55,485,500.71元；净资产为80,206,303.52元；营业收入为567,133,412.05元；净利润

为-7,840,755.45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126,410,283.30元；负债总额为44,625,815.88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为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44,625,815.88元；净资产为81,784,467.42元；营业收入为25,598,940.05元；净利润为1,578,163.90� 元

（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山西瑞茂通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七）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144_164号9幢612室

法定代表人：王兴运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棉花、棉籽、有色金属、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橡塑制品、纺织原料、化学纤维制造原料、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除专控）、润滑油、润滑脂、焦炭、煤炭、铁矿石、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纸制品、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仓储（除危险品），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贸易代理，国际贸易，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3,311,025,494.22元；负债总额为2,212,668,173.98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46,605,157.62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212,668,173.98元； 净资产为1,098,357,320.24元； 营业收入为6,452,495,

442.77元；净利润为14,907,828.64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3,831,841,530.43元；负债总额为2,741,260,145.53元，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49,022,147.37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741,260,145.53元；净资产为1,090,581,384.90元；营业收入为2,154,520,793.00

元；净利润为-7,775,935.34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上海瑞茂通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八）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大道兴瑞汇金国际A2楼7层

法定代表人：朱超然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销售：煤炭、焦炭、有色金属、钢材、铁矿石、棉花、矿产品；煤炭洗选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 天然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溶剂油闭杯闪点≦60℃、液化石油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石油醚、煤焦

油、石脑油、苯、苯乙烯、甲醇、乙醇无水、甲基叔丁基醚、煤焦酚（粗酚）、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乙烷、异丁烷、异丁烯、丙烯、乙烯、丙烷、异

辛烷、2-甲基丁烷（异戊烷）、烧焦沥青、硝化沥青、混合芳烃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693,980,218.07�元；负债总额为497,276,126.08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33,293,520.98元，流动负债总额为497,276,126.08元；净资产为196,704,091.99元；营业收入为863,095,615.13元；净利润

为-3,301,624.39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728,372,095.33元；负债总额为542,184,629.52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为127,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542,184,629.52元；净资产为186,187,465.81元；营业收入为346,318,873.73元；净利润

为-10,516,626.18�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郑州卓瑞为公司的三级全资子公司。

（九）浙江自贸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555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6001—A191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华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汽油、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溶剂油[闭杯闪点≤60℃]、柴油[闭杯闪点≤60℃]、煤油（含航空煤油）、石脑油、

石油醚、苯、苯乙烯[稳定的]、液化石油气、煤焦沥青、硝化沥青、甲醇、乙醇【无水】、异丁烷、异丁烯、丙烯、粗苯、乙烷、乙烯、二甲苯、混合

芳烃、石油原油、丙烷的批发无仓储（凭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燃料油、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煤炭（无仓储）、润滑油、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

有色金属、矿产品、纺织原料及产品、橡胶的批发、零售；商务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484,716,289.34元；负债总额为283,561,022.88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42,5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83,561,022.88元；净资产为201,155,266.46元；营业收入为902,989,767.08元；净利润

为2,406,228.87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0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317,725,120.76元；负债总额为115,202,626.67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为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15,202,626.67元；净资产为202,522,494.09元；营业收入为115,431,199.21元；净利润为1,367,227.63

元（未经审计）。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东情况：浙江自贸区瑞茂通为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

务有限公司、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和浙江自贸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债务人” ）。

债权人：北京云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合计7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为各债务人提供的担保金额划分请见下面担保范围所述。

担保范围：

1、债权人及其子公司华能云成商业保理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成保理” ）依据主合同而对下表所列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

权，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基于主合同的约定应向债权人、云成保理支付的款项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差旅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财产担保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等），及债务人未完全履

行主合同或履行主合同不符合约定而应向债权人、云成保理支付的款项或承担的任何责任，主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其他额外支出，以

及以下被担保公司账户之间产生的往来款债权（以下简称“主债务” ）。

序号 公司名称 保证额度（万元）

1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7,000

2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2,000

3 江苏晋和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2,000

4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15,000

5 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2,000

6 山西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000

7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8 郑州卓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8,000

9 浙江自贸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70,000

注：保证人为以上9家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柒亿元），债权人、云成保理有

权根据各债务人业务实际发生情况在上述合计保证额度范围内调整各债务人的保证额度，届时拟调整一方应及时通知其他方，保证人承

诺收到通知后即按照调整后的额度承担保证责任。

2、为避免歧义，上述保证额度包括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债权人、云成保理因准备、完善、履行或

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公证、诉讼或仲裁费用等）。

3、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的确认,虽然云成保理并非为本合同之签署方，但保证人仍为债务人在其与云成保理签署的主合同项下全部

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之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方式：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主债务履行期限因主合同约定或因法律、行政法规等原因提前届满时，保证期间为债权人、云成保理确定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

提前届满之日起两年。

3、债权人、云成保理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确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该等展期协议无需保证人签署，对保证人同样具有约束力。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本次公司担保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2019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同时各被担保对

象经营状况良好，均没有贷款逾期情形出现，担保风险可控。 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

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事项。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对外担保考虑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

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69,631.296051万元， 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7.24%。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757,731.296051万元， 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88%。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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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2号中油新澳大厦5楼瑞茂通会议室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007,3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4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燕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及

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包洪涛先生、独立董事赵建国先生和独立董事周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选智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菊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高磊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540,931 97.3481 2,466,457 2.651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为陕西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90,540,

931

97.3481

2,466,

457

2.65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视频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林、李梦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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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3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受理序号：19313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详见

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04），以及于2020年4月10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13）。

根据《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逐项落实，现根据要

求公开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报告公告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反馈意见回

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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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存在减持情况

或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色动力” ）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北京国资公司” ）拟参与认购。 作为绿色动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回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3月12日

发出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编号：193136号）之目的，北京国资公司向绿色动力出具了《关

于不存在减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行为或减持计划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一、自绿色动力董事会首次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之日（即2019年10月30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北京国资

公司、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统称“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未出售或以任何方式减持绿色动力的任何股

票。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绿色动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期间内，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将不会出售或以

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绿色动力的任何股票，也不存在减持绿色动力股票的计划。

三、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情形。 如有违反，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

行动人因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将归绿色动力所有。

四、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具有约束力，若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违反上述承诺发生减

持情况，则减持所得全部收益归绿色动力所有，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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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采林路北京绿色动力环保有限公司综合楼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6,157,99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7,552,4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8,605,5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339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5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直军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刘曙光、成苏宁、区岳州、傅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罗照国、何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31,557,792 64.9263 17,047,758 35.0737 0 0

普通股合计 579,110,238 97.1404 17,047,758 2.8596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01,546 99.9907 50,900 0.0093 0 0

H股 31,316,792 64.4305 17,288,758 35.5695 0 0

普通股合计 578,818,338 97.0914 17,339,658 2.9086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 2019�年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0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01,546 99.9907 50,900 0.0093 0 0

H股 29,112,792 59.8960 19,492,758 40.1040 0 0

普通股合计 576,614,338 96.7217 19,543,658 3.2783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501,546 99.9907 50,900 0.0093 0 0

H股 31,255,792 64.3050 17,349,758 35.6950 0 0

普通股合计 578,757,338 97.0812 17,400,658 2.9188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01,189,618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6,311,828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1,000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51,00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A股股东。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6,362,828 100 0 0 0 0

5 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6,362,828 100 0 0 0 0

7 关于为下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6,311,928 99.8902 50,900 0.1098 0 0

8

关于董事、 监事2019年薪酬考核情况

及2020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46,362,828 100 0 0 0 0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A股股东。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政、廖婷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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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项目，本项目设计生活垃

圾处理规模为800吨/天，餐厨垃圾处理规模50吨/天，并预留二期扩建场地，主要焚烧工艺为机械炉排炉技术。

●投资金额：本项目总投资额约人民币6.45亿元。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盈

利能力与业绩。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

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热值较低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0年5月14日，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

体）中标“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项目”（以下简称“朔州项目” 或

“项目” ）。 2020年5月19日，公司在山西朔州注册成立朔州绿动南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公司持有98%

的股权，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持有2%的股权。 2020年5月21日，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项目公司及社

会资本方（联合体）签署《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 ），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授予项目公司朔州项目特许经营权。

一、特许经营合同签署各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山西省朔州市的行政管理机关，获朔州市人民政府授权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公司与

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乙方：朔州绿动南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沙塄河乡张家嘴村；经营范围：

焚烧处理生活及工业垃圾；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余热进行发电；利用炉渣生产环保建筑材料进行综合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人民币1.95亿元。

（三）社会资本方（联合体）：

联合体牵头人：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直军；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007号九洲电

器大厦二楼东北楼；经营范围：从事垃圾焚烧等环保产业的技术开发、相关设备设计开发及系统集成，垃圾处理项目工程管理、运

营管理及技术服务、相关的技术咨询（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管理或须取得相关资质证方可经营的，按有关规定办）。

联合体成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先文；地址：山西示范区创业街29号；经营范围：电力

工程建筑及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环保工程施工；与电力相关的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光伏、风力发电等新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与管理；政府采购招标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乙方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 模式建设和运营朔州项目，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8

年。 本项目建设一座日焚烧处理800吨的生活垃圾，50吨餐厨垃圾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一个环保教育基地， 配套建设2×

400t/d机械炉排焚烧炉+1×N18MW汽轮发电机组，并预留二期工程扩建场地，总投资额约人民币6.45亿元。 项目位于朔州市朔

城区沙塄河乡张家嘴村南侧、郝家沟村东侧，土地面积约120亩（最终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用地红线范围为准）。

三、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概况：本项目由双方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BOT模式进行合作，社会资本方设立项目公司，由其作为本项目的具体实施

主体。受限于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甲方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由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运营、维护和管理，享有本项目资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承担全部债务和责任，本项目土地和资产的处分权由甲方或甲方指定

主体享有。

（二）项目投资总额与资本金：本项目总投资额约6.45亿元人民币（经甲方书面同意，本项目总投资额以本项目初步设计文

件确认的实际金额进行调整），本项目资本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30%。 特许经营期内，公司持有项目公司98%股权，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持有项目公司2%股权。项目资本金以外的资金筹措全部由社会资本方负责协助项目公司完成。

（三）项目服务范围：朔州市中心城区、朔城区、开发区、平鲁区。

（四）特许经营权：

1、甲方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的权利以完成本项目。

2、除适用法律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方应保持乙方的特许经营权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始终有效，维护特许经营权的完整

性，特许经营期内不以任何方式将特许经营权授予第三者或终止特许经营权，或者以任何方式减少特许经营权的内容或妨碍特

许经营权的行使。

3、乙方不得将本项目特许经营权为本项目融资进行质押。

（五）特许经营期限：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后，甲方有权

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选择本项目经营者。

（六）垃圾供应与处理费

从开始商业运营日起，在运营期内年日均垃圾保底生活供应量为不少于640吨（以入厂计）。 生活垃圾处置价格为71元/吨，

餐厨垃圾处置价格为221元／吨。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或甲方指定主体依法以划拨方式取得垃圾焚烧发电厂场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土地使用权证，并提供给乙方使

用，使用本项目用地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本项目土地处分权由甲方或甲方指定主体享有。

2、在建设期内协助乙方协调其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协助推进项目建设环节的申报和审批工作，协助乙方与电力企业签

署《购售电合同》。

3、对本项目建设期涉及的招标选聘事项进行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建设施工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设备供应商、监理

单位等）。

4、如本项目运行质量未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要求，则甲方或相关政府部门有权依据适用法律对项目公司进行处置。

5、特许经营期满时，甲方享有本项目全部资产完整的所有权。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负责完成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并承担相关的全部费用。

2、在整个运营期内，乙方应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管理、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

3、乙方提供垃圾处理服务，获得上网电费收入及垃圾处置服务费。

（九）争议解决方式：若各方对于由于本协议条款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条款的解释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则应尽力通过

协商友好解决该争议、分歧或索赔。 若双方未能友好解决争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项目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它：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主管负责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将扩大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规模，有利于提升公

司未来盈利能力与经营业绩。 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

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

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热值较低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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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由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致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蛟龙集团”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喻会蛟、张小娟和股东上海圆鼎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圆鼎” ）所持公司股份被动稀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和上海圆鼎（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14,

563,378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60.32%。

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365,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自2019年5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

可转债转股累计形成股份332,147,371股， 公司股份总数增至3,164,456,588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仍为1,714,563,

378股，持股比例由60.32%下降至54.18%，被动稀释6.1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蛟龙集团

企业名称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法定代表人 喻会蛟

注册资本 8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4303670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5年4月19日至2025年4月1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喻会蛟持股51%；张小娟持股49%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二）喻会蛟

姓名 喻会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219XXXXXXXXXX

住所 浙江省桐庐县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张小娟

姓名 张小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219XXXXXXXXXX

住所 浙江省桐庐县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四）上海圆鼎

企业名称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1层M区16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平潭圆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46JWP9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商务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

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6年3月16日至2036年3月15日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三、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生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蛟龙集团、喻会

蛟、张小娟、上海圆鼎根据规定及时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

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上海圆鼎）。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

2020-053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圆鼎” ）持有圆通速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9,024,3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上海圆鼎出于有限合伙人资金筹划考虑，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届满之日止，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9,024,39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3%（以下

简称“本次减持计划”或“减持计划” ）。

上海圆鼎原名为平潭圆鼎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6年9月通过认购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中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之股份，成为公司特定股东。其主要由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构成，因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喻会蛟为其普通合伙人组成人员，因此其与喻会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上海圆鼎通知，上海圆鼎出于有限合伙人资金筹划考虑拟减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 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

39,024,390 1.23%

非公开发行取得 ：39,024,

39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 （集

团）有限公司

1,443,961,053 45.63% 受同一方最终控制

喻会蛟 133,450,083 4.22% 实际控制人之一

张小娟 98,127,852 3.10% 实际控制人之一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024,390 1.23% 受同一方最终控制

合计 1,714,563,378 54.18%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上 海 圆 鼎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不 超 过 ：39,

024,390股

不 超

过 ：

1.2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39,024,39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39,024,390股

2020/6/1

5～

2020/12/

14

按市场价格，其

中，竞价交易部

分，交易价格不

低于14.00元/股

重大资产重

组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

发行取得

有限合伙

人资金筹

划考虑

上海圆鼎将根据市场情况，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对所持股份做出适当减持安排。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进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进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上海圆鼎就认购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之新增股份做出如下承诺：“（1） 在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2）如前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承诺与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其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3）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公司/

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系上海圆鼎出于有限合伙人资金筹划考虑自主决定。 减持期间内，上海圆鼎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海圆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年5月23日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喻会蛟

住所：浙江省桐庐县XXXX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张小娟

住所：浙江省桐庐县XXXX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四：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1层M区164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股权变动性质：被动稀释。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人提供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圆通速递、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蛟龙集团 指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圆鼎 指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上海圆鼎

可转债 指

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发行的总额为365,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蛟龙集团

企业名称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法定代表人 喻会蛟

注册资本 8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4303670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5年4月19日至2025年4月1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喻会蛟持股51%；张小娟持股49%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二）喻会蛟

姓名 喻会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219XXXXXXXXXX

住所 浙江省桐庐县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张小娟

姓名 张小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12219XXXXXXXXXX

住所 浙江省桐庐县XXXX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四）上海圆鼎

企业名称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1层M区16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平潭圆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46JWP97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商务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

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6年3月16日至2036年3月15日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3029弄2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蛟龙集团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喻会蛟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长 无

苏秀锋 男 中国 上海 副董事长 美国永久居留权

张小娟 女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张益忠 男 中国 上海 董事 无

（二）上海圆鼎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顾晓萱 女 中国 上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喻会蛟与张小娟为夫妻关系，蛟龙集团系喻会蛟、张小娟控制的企业，上海圆鼎系喻会蛟控制的企业。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的相关规定，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和上海圆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动稀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圆鼎出于其有限合伙人资金筹划考虑，自2020年5月23日起至2020年12月14日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9,024,39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3%，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14,563,378股，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60.32%。

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365,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自2019年5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截至目前，

可转债转股累计形成股份332,147,371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3,164,456,588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60.32%变动至54.18%，被

动稀释6.1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数量（股）

股份状态 股份数量

蛟龙集团 1,443,961,053 45.63% 质押 176,120,000

张小娟 98,127,852 3.10% 质押 61,330,000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圆通速递资本运营部，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喻会蛟（签字）：

签署日期：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张小娟（签字）：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蛟龙集团、喻会蛟、张小娟、上海圆

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蛟龙集团： 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28号

上海圆鼎：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

腾路1288号1幢1层M区164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14,563,378股，占当时

公司股份总数的60.3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股份总数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6.14%，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18%。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圆鼎出于其有限合伙人资金筹划考虑，自2020年5月23日起至2020

年12月14日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39,024,39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23%，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

内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喻会蛟（签字）：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小娟（签字）：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